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聲抗字第57號

抗告人即

受安置人

法定代理人  B058M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相  對  人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靜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受安置人    B058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延長安置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8月7日本院1

14年度護字第405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

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

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如

附件）。　　　

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安置人即抗告人之子B058（真實姓名年籍

詳卷）自出生時起即由抗告人負責食衣住行及教育、治療、

接種等事項，抗告人亦按時帶受安置人至醫療院所檢查，抗

告人當初係為讓學校、醫院、家中三方同步調整並改善受安

置人之問題而將影片傳送予幼稚園，卻遭斷章取義，反稱抗

告人未盡母職，且受安置人除非請病假，否則每天皆有去學

校及醫院，係因早療復健師、學校、受安置人均曾因有自己

安排或生病而無法配合早療時間，受安置人實無未照醫師叮

囑治療之情。而抗告人雖單親養育受安置人，但給受安置人

的用品都是最好的，未曾傷害過受安置人，抗告人努力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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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證照並身兼多職，仍於該陪伴受安置人時盡其義務，惟

抗告人於民國114年8月13日送受安置人上學後，卻再也接不

到受安置人返家，僅有無止盡之延長安置與不實指控，倘抗

告人需說明受安置人在家受傷之事，何以他人之子女牙齒受

損、四肢破皮及瘀青，卻無人說明、交待，亦不用留於學

校、安置機構與寄養家庭。社工從未至家中探訪，亦非受安

置人之社工，為何可對受安置人進行訪談，社工認受安置人

不會說謊，卻對抗告人提出之證據視而不見，僅因受安置人

身上有傷痕，即故意將事情放大並扭曲事實，及用高標準對

待抗告人，抗告人實無法接受，抗告人未責打受安置人，亦

未將受安置人獨留在家，抗告人係帶另名子女去看寢具、吃

飯，另一日則至正和書院園遊會，且抗告人已完成親職教

育，並無不配合處遇之情。又受安置人並非與大小便同室，

實係其目前正值學習戒尿布時期，且於其玩玩具時，周遭環

境當然凌亂，並非堆積雜物，且亦未規定玩累或天氣熱時不

能躺於地面，社工不應未了解事實即認知對錯。另抗告人於

親子會面時詢問受安置人是否想回家，受安置人亦表示「想

回家」、「想跟我們在一起」等語。另抗告人未曾受通知有

社工來訪之事，社工明知抗告人外出工作，卻趁僅有失智老

人在家時打擾生活，抗告人上班後無法使用手機，下班時間

已晚，回撥電話時亦經常遇社工未上班或外訪，當然無法聯

絡，惟社工可留話予管理人員、學校老師、醫院治療師，抗

告人卻未收到任何資訊，是抗告人實非原審裁定所稱之迴避

失聯。再者，本件不應牽扯過去之事，抗告人對此亦已付出

代價，社工不應未理清所有事實即將抗告人所生之子女全部

帶走，並切斷抗告人之親權，致抗告人年老時無依無靠而成

為獨居老人。抗告人甚為思念受安置人，懇請讓受安置人返

家並由抗告人照顧，蓋受安置人為抗告人辛苦生養之子等

語。

三、相對人則陳稱：相對人係考量抗告人親職功能未有進展，在

處遇期間仍不斷合理化不適當之養育行為，未能展現合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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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職意識及行為，故為維護受安置人之最佳利益，始聲請延

長安置3個月。而抗告人於114年4月18通報事件調查期間，

面對受安置人傷勢之說詞反覆，且相關傷勢經醫院複判結

果，認定係遭長條型物品責打所致之瘀傷及碰撞傷，抗告人

仍矢口否認施暴或疏忽照顧，並對受安置人有諸多的指責，

於開案後亦不願配合家庭處遇，社工於114年4月至7月處遇

期間多次以電話、簡訊聯繫未果，抗告人雖無法接聽社工電

話，卻多次陳情社工，且相對人多次向抗告人說明提升母職

之重要性，並表示欲協助家庭之需求，然抗告人仍認為係受

安置人自身問題，而非自身母職需要進行調整。且在此期

間，受安置人自114年6月起多次在校向老師表示平常都是自

己在家，校方觀察受安置人此期間之情緒亦有異常之起伏，

經社工向相關親友及社工、醫院、學校調查並核對後，評估

抗告人確實有將B058獨留在家及託給不適任照顧者等情形，

且抗告人於114年5月6日至14日、29日、31日、6月3日、5

日、7日、21日、25日至26日、7月8日至12日、20日至24日

皆未讓受安置人到校，亦顯非抗告人所稱能讓受安置人穩定

就學之情況，而社工與抗告人釐清受安置人各該去向時，抗

告人亦無法詳述。此外，醫院表示係建議抗告人每週需讓受

安置人接受1次物理及職能課程，惟受安置人於114年5月至7

月間，僅於5月8日、6月5日、7月3日、14日曾就醫，而治療

師提醒抗告人需調整教養方式時，抗告人亦認為係受安置人

之問題，而非自身教養議題。另除受安置人之房間外，社工

於處遇期間進家訪視時仍見客廳堆滿囤積物，僅有走道可通

行，可見抗告人未能提供受安置人合宜之居住環境。另在親

職功能部分，抗告人與學校、醫院之會議中多次表示受安置

人難以教養、需要改變者為受安置人等語，而當網絡欲與抗

告人討論調整教養之方式時，抗告人皆認為自身能展現合宜

之親職能力，學校、醫院及社會局應該去改變受安置人之行

為，故評估抗告人難以意識到兒少照顧之需求；另抗告人在

受安置人安置後開始參與親職諮商課程，然諮商過程中，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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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多在情緒抒發，難以與諮商師討論合適之教養策略，面

對教養及照顧上之議題多為外在歸因。綜上所述，評估抗告

人未能展現合宜之親職功能，亦未能關注兒少之權益，為維

護受安置人最佳利益，請准維持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抗告

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四、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

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

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

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

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

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

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

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

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

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

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

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

有明文。

五、抗告人雖執前詞指摘原審裁定不當，並提出心理輔導簽到表

為證，惟觀之臺中市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家庭處遇建議表、

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受安置人照片等卷證，受

安置人所受傷勢有部分不符撞傷跌擊所致傷勢，形狀反與長

條型物品責打所致較符合，顯與抗告人前揭辯解有違；且受

安置人身上撞擊所致之瘀傷多處，亦可見抗告人照顧受安置

人確有疏忽之情；此外，抗告人曾多次獨留受安置人，受安

置人身處環境亦明顯髒亂，在在均堪認抗告人迄今並未改善

所提供照顧環境，親職功能亦未見提升，抗告人徒以前詞置

辯，實無足採。而受安置人現年僅4歲，客觀上難認有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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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護能力，是原審認定受安置之原因尚未消滅，為維護受

安置人受照顧之權益及最佳利益，因而依前開規定裁定受安

置人應自114年8月5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經核於法尚無違誤

或不當之處。抗告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

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

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

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楊萬益

　　　　　　　　　　　　　　　　　　　法　官　劉奐忱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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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聲抗字第57號
抗告人即
受安置人
法定代理人  B058M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相  對  人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廖靜芝  




受安置人    B058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延長安置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8月7日本院114年度護字第405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如附件）。　　　
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安置人即抗告人之子B058（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自出生時起即由抗告人負責食衣住行及教育、治療、接種等事項，抗告人亦按時帶受安置人至醫療院所檢查，抗告人當初係為讓學校、醫院、家中三方同步調整並改善受安置人之問題而將影片傳送予幼稚園，卻遭斷章取義，反稱抗告人未盡母職，且受安置人除非請病假，否則每天皆有去學校及醫院，係因早療復健師、學校、受安置人均曾因有自己安排或生病而無法配合早療時間，受安置人實無未照醫師叮囑治療之情。而抗告人雖單親養育受安置人，但給受安置人的用品都是最好的，未曾傷害過受安置人，抗告人努力考取各種證照並身兼多職，仍於該陪伴受安置人時盡其義務，惟抗告人於民國114年8月13日送受安置人上學後，卻再也接不到受安置人返家，僅有無止盡之延長安置與不實指控，倘抗告人需說明受安置人在家受傷之事，何以他人之子女牙齒受損、四肢破皮及瘀青，卻無人說明、交待，亦不用留於學校、安置機構與寄養家庭。社工從未至家中探訪，亦非受安置人之社工，為何可對受安置人進行訪談，社工認受安置人不會說謊，卻對抗告人提出之證據視而不見，僅因受安置人身上有傷痕，即故意將事情放大並扭曲事實，及用高標準對待抗告人，抗告人實無法接受，抗告人未責打受安置人，亦未將受安置人獨留在家，抗告人係帶另名子女去看寢具、吃飯，另一日則至正和書院園遊會，且抗告人已完成親職教育，並無不配合處遇之情。又受安置人並非與大小便同室，實係其目前正值學習戒尿布時期，且於其玩玩具時，周遭環境當然凌亂，並非堆積雜物，且亦未規定玩累或天氣熱時不能躺於地面，社工不應未了解事實即認知對錯。另抗告人於親子會面時詢問受安置人是否想回家，受安置人亦表示「想回家」、「想跟我們在一起」等語。另抗告人未曾受通知有社工來訪之事，社工明知抗告人外出工作，卻趁僅有失智老人在家時打擾生活，抗告人上班後無法使用手機，下班時間已晚，回撥電話時亦經常遇社工未上班或外訪，當然無法聯絡，惟社工可留話予管理人員、學校老師、醫院治療師，抗告人卻未收到任何資訊，是抗告人實非原審裁定所稱之迴避失聯。再者，本件不應牽扯過去之事，抗告人對此亦已付出代價，社工不應未理清所有事實即將抗告人所生之子女全部帶走，並切斷抗告人之親權，致抗告人年老時無依無靠而成為獨居老人。抗告人甚為思念受安置人，懇請讓受安置人返家並由抗告人照顧，蓋受安置人為抗告人辛苦生養之子等語。
三、相對人則陳稱：相對人係考量抗告人親職功能未有進展，在處遇期間仍不斷合理化不適當之養育行為，未能展現合宜的母職意識及行為，故為維護受安置人之最佳利益，始聲請延長安置3個月。而抗告人於114年4月18通報事件調查期間，面對受安置人傷勢之說詞反覆，且相關傷勢經醫院複判結果，認定係遭長條型物品責打所致之瘀傷及碰撞傷，抗告人仍矢口否認施暴或疏忽照顧，並對受安置人有諸多的指責，於開案後亦不願配合家庭處遇，社工於114年4月至7月處遇期間多次以電話、簡訊聯繫未果，抗告人雖無法接聽社工電話，卻多次陳情社工，且相對人多次向抗告人說明提升母職之重要性，並表示欲協助家庭之需求，然抗告人仍認為係受安置人自身問題，而非自身母職需要進行調整。且在此期間，受安置人自114年6月起多次在校向老師表示平常都是自己在家，校方觀察受安置人此期間之情緒亦有異常之起伏，經社工向相關親友及社工、醫院、學校調查並核對後，評估抗告人確實有將B058獨留在家及託給不適任照顧者等情形，且抗告人於114年5月6日至14日、29日、31日、6月3日、5日、7日、21日、25日至26日、7月8日至12日、20日至24日皆未讓受安置人到校，亦顯非抗告人所稱能讓受安置人穩定就學之情況，而社工與抗告人釐清受安置人各該去向時，抗告人亦無法詳述。此外，醫院表示係建議抗告人每週需讓受安置人接受1次物理及職能課程，惟受安置人於114年5月至7月間，僅於5月8日、6月5日、7月3日、14日曾就醫，而治療師提醒抗告人需調整教養方式時，抗告人亦認為係受安置人之問題，而非自身教養議題。另除受安置人之房間外，社工於處遇期間進家訪視時仍見客廳堆滿囤積物，僅有走道可通行，可見抗告人未能提供受安置人合宜之居住環境。另在親職功能部分，抗告人與學校、醫院之會議中多次表示受安置人難以教養、需要改變者為受安置人等語，而當網絡欲與抗告人討論調整教養之方式時，抗告人皆認為自身能展現合宜之親職能力，學校、醫院及社會局應該去改變受安置人之行為，故評估抗告人難以意識到兒少照顧之需求；另抗告人在受安置人安置後開始參與親職諮商課程，然諮商過程中，抗告人多在情緒抒發，難以與諮商師討論合適之教養策略，面對教養及照顧上之議題多為外在歸因。綜上所述，評估抗告人未能展現合宜之親職功能，亦未能關注兒少之權益，為維護受安置人最佳利益，請准維持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抗告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四、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五、抗告人雖執前詞指摘原審裁定不當，並提出心理輔導簽到表為證，惟觀之臺中市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家庭處遇建議表、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受安置人照片等卷證，受安置人所受傷勢有部分不符撞傷跌擊所致傷勢，形狀反與長條型物品責打所致較符合，顯與抗告人前揭辯解有違；且受安置人身上撞擊所致之瘀傷多處，亦可見抗告人照顧受安置人確有疏忽之情；此外，抗告人曾多次獨留受安置人，受安置人身處環境亦明顯髒亂，在在均堪認抗告人迄今並未改善所提供照顧環境，親職功能亦未見提升，抗告人徒以前詞置辯，實無足採。而受安置人現年僅4歲，客觀上難認有何自我保護能力，是原審認定受安置之原因尚未消滅，為維護受安置人受照顧之權益及最佳利益，因而依前開規定裁定受安置人應自114年8月5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經核於法尚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抗告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楊萬益
　　　　　　　　　　　　　　　　　　　法　官　劉奐忱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聲抗字第57號

抗告人即

受安置人

法定代理人  B058M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相  對  人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廖靜芝  





受安置人    B058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延長安置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8月7日本院1

14年度護字第405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

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

    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如

    附件）。　　　

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安置人即抗告人之子B058（真實姓名年籍

    詳卷）自出生時起即由抗告人負責食衣住行及教育、治療、

    接種等事項，抗告人亦按時帶受安置人至醫療院所檢查，抗

    告人當初係為讓學校、醫院、家中三方同步調整並改善受安

    置人之問題而將影片傳送予幼稚園，卻遭斷章取義，反稱抗

    告人未盡母職，且受安置人除非請病假，否則每天皆有去學

    校及醫院，係因早療復健師、學校、受安置人均曾因有自己

    安排或生病而無法配合早療時間，受安置人實無未照醫師叮

    囑治療之情。而抗告人雖單親養育受安置人，但給受安置人

    的用品都是最好的，未曾傷害過受安置人，抗告人努力考取

    各種證照並身兼多職，仍於該陪伴受安置人時盡其義務，惟

    抗告人於民國114年8月13日送受安置人上學後，卻再也接不

    到受安置人返家，僅有無止盡之延長安置與不實指控，倘抗

    告人需說明受安置人在家受傷之事，何以他人之子女牙齒受

    損、四肢破皮及瘀青，卻無人說明、交待，亦不用留於學校

    、安置機構與寄養家庭。社工從未至家中探訪，亦非受安置

    人之社工，為何可對受安置人進行訪談，社工認受安置人不

    會說謊，卻對抗告人提出之證據視而不見，僅因受安置人身

    上有傷痕，即故意將事情放大並扭曲事實，及用高標準對待

    抗告人，抗告人實無法接受，抗告人未責打受安置人，亦未

    將受安置人獨留在家，抗告人係帶另名子女去看寢具、吃飯

    ，另一日則至正和書院園遊會，且抗告人已完成親職教育，

    並無不配合處遇之情。又受安置人並非與大小便同室，實係

    其目前正值學習戒尿布時期，且於其玩玩具時，周遭環境當

    然凌亂，並非堆積雜物，且亦未規定玩累或天氣熱時不能躺

    於地面，社工不應未了解事實即認知對錯。另抗告人於親子

    會面時詢問受安置人是否想回家，受安置人亦表示「想回家

    」、「想跟我們在一起」等語。另抗告人未曾受通知有社工

    來訪之事，社工明知抗告人外出工作，卻趁僅有失智老人在

    家時打擾生活，抗告人上班後無法使用手機，下班時間已晚

    ，回撥電話時亦經常遇社工未上班或外訪，當然無法聯絡，

    惟社工可留話予管理人員、學校老師、醫院治療師，抗告人

    卻未收到任何資訊，是抗告人實非原審裁定所稱之迴避失聯

    。再者，本件不應牽扯過去之事，抗告人對此亦已付出代價

    ，社工不應未理清所有事實即將抗告人所生之子女全部帶走

    ，並切斷抗告人之親權，致抗告人年老時無依無靠而成為獨

    居老人。抗告人甚為思念受安置人，懇請讓受安置人返家並

    由抗告人照顧，蓋受安置人為抗告人辛苦生養之子等語。

三、相對人則陳稱：相對人係考量抗告人親職功能未有進展，在

    處遇期間仍不斷合理化不適當之養育行為，未能展現合宜的

    母職意識及行為，故為維護受安置人之最佳利益，始聲請延

    長安置3個月。而抗告人於114年4月18通報事件調查期間，

    面對受安置人傷勢之說詞反覆，且相關傷勢經醫院複判結果

    ，認定係遭長條型物品責打所致之瘀傷及碰撞傷，抗告人仍

    矢口否認施暴或疏忽照顧，並對受安置人有諸多的指責，於

    開案後亦不願配合家庭處遇，社工於114年4月至7月處遇期

    間多次以電話、簡訊聯繫未果，抗告人雖無法接聽社工電話

    ，卻多次陳情社工，且相對人多次向抗告人說明提升母職之

    重要性，並表示欲協助家庭之需求，然抗告人仍認為係受安

    置人自身問題，而非自身母職需要進行調整。且在此期間，

    受安置人自114年6月起多次在校向老師表示平常都是自己在

    家，校方觀察受安置人此期間之情緒亦有異常之起伏，經社

    工向相關親友及社工、醫院、學校調查並核對後，評估抗告

    人確實有將B058獨留在家及託給不適任照顧者等情形，且抗

    告人於114年5月6日至14日、29日、31日、6月3日、5日、7

    日、21日、25日至26日、7月8日至12日、20日至24日皆未讓

    受安置人到校，亦顯非抗告人所稱能讓受安置人穩定就學之

    情況，而社工與抗告人釐清受安置人各該去向時，抗告人亦

    無法詳述。此外，醫院表示係建議抗告人每週需讓受安置人

    接受1次物理及職能課程，惟受安置人於114年5月至7月間，

    僅於5月8日、6月5日、7月3日、14日曾就醫，而治療師提醒

    抗告人需調整教養方式時，抗告人亦認為係受安置人之問題

    ，而非自身教養議題。另除受安置人之房間外，社工於處遇

    期間進家訪視時仍見客廳堆滿囤積物，僅有走道可通行，可

    見抗告人未能提供受安置人合宜之居住環境。另在親職功能

    部分，抗告人與學校、醫院之會議中多次表示受安置人難以

    教養、需要改變者為受安置人等語，而當網絡欲與抗告人討

    論調整教養之方式時，抗告人皆認為自身能展現合宜之親職

    能力，學校、醫院及社會局應該去改變受安置人之行為，故

    評估抗告人難以意識到兒少照顧之需求；另抗告人在受安置

    人安置後開始參與親職諮商課程，然諮商過程中，抗告人多

    在情緒抒發，難以與諮商師討論合適之教養策略，面對教養

    及照顧上之議題多為外在歸因。綜上所述，評估抗告人未能

    展現合宜之親職功能，亦未能關注兒少之權益，為維護受安

    置人最佳利益，請准維持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抗告等語。

    並聲明：抗告駁回。

四、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

    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

    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

    。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三、

    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

    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

    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

    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

    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

    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

    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

    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

    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

五、抗告人雖執前詞指摘原審裁定不當，並提出心理輔導簽到表

    為證，惟觀之臺中市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家庭處遇建議表、

    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受安置人照片等卷證，受

    安置人所受傷勢有部分不符撞傷跌擊所致傷勢，形狀反與長

    條型物品責打所致較符合，顯與抗告人前揭辯解有違；且受

    安置人身上撞擊所致之瘀傷多處，亦可見抗告人照顧受安置

    人確有疏忽之情；此外，抗告人曾多次獨留受安置人，受安

    置人身處環境亦明顯髒亂，在在均堪認抗告人迄今並未改善

    所提供照顧環境，親職功能亦未見提升，抗告人徒以前詞置

    辯，實無足採。而受安置人現年僅4歲，客觀上難認有何自

    我保護能力，是原審認定受安置之原因尚未消滅，為維護受

    安置人受照顧之權益及最佳利益，因而依前開規定裁定受安

    置人應自114年8月5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經核於法尚無違誤

    或不當之處。抗告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

    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

    、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楊萬益

　　　　　　　　　　　　　　　　　　　法　官　劉奐忱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聲抗字第57號

抗告人即

受安置人

法定代理人  B058M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相  對  人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廖靜芝  





受安置人    B058      （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延長安置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8月7日本院114年度護字第405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如附件）。　　　

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安置人即抗告人之子B058（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自出生時起即由抗告人負責食衣住行及教育、治療、接種等事項，抗告人亦按時帶受安置人至醫療院所檢查，抗告人當初係為讓學校、醫院、家中三方同步調整並改善受安置人之問題而將影片傳送予幼稚園，卻遭斷章取義，反稱抗告人未盡母職，且受安置人除非請病假，否則每天皆有去學校及醫院，係因早療復健師、學校、受安置人均曾因有自己安排或生病而無法配合早療時間，受安置人實無未照醫師叮囑治療之情。而抗告人雖單親養育受安置人，但給受安置人的用品都是最好的，未曾傷害過受安置人，抗告人努力考取各種證照並身兼多職，仍於該陪伴受安置人時盡其義務，惟抗告人於民國114年8月13日送受安置人上學後，卻再也接不到受安置人返家，僅有無止盡之延長安置與不實指控，倘抗告人需說明受安置人在家受傷之事，何以他人之子女牙齒受損、四肢破皮及瘀青，卻無人說明、交待，亦不用留於學校、安置機構與寄養家庭。社工從未至家中探訪，亦非受安置人之社工，為何可對受安置人進行訪談，社工認受安置人不會說謊，卻對抗告人提出之證據視而不見，僅因受安置人身上有傷痕，即故意將事情放大並扭曲事實，及用高標準對待抗告人，抗告人實無法接受，抗告人未責打受安置人，亦未將受安置人獨留在家，抗告人係帶另名子女去看寢具、吃飯，另一日則至正和書院園遊會，且抗告人已完成親職教育，並無不配合處遇之情。又受安置人並非與大小便同室，實係其目前正值學習戒尿布時期，且於其玩玩具時，周遭環境當然凌亂，並非堆積雜物，且亦未規定玩累或天氣熱時不能躺於地面，社工不應未了解事實即認知對錯。另抗告人於親子會面時詢問受安置人是否想回家，受安置人亦表示「想回家」、「想跟我們在一起」等語。另抗告人未曾受通知有社工來訪之事，社工明知抗告人外出工作，卻趁僅有失智老人在家時打擾生活，抗告人上班後無法使用手機，下班時間已晚，回撥電話時亦經常遇社工未上班或外訪，當然無法聯絡，惟社工可留話予管理人員、學校老師、醫院治療師，抗告人卻未收到任何資訊，是抗告人實非原審裁定所稱之迴避失聯。再者，本件不應牽扯過去之事，抗告人對此亦已付出代價，社工不應未理清所有事實即將抗告人所生之子女全部帶走，並切斷抗告人之親權，致抗告人年老時無依無靠而成為獨居老人。抗告人甚為思念受安置人，懇請讓受安置人返家並由抗告人照顧，蓋受安置人為抗告人辛苦生養之子等語。

三、相對人則陳稱：相對人係考量抗告人親職功能未有進展，在處遇期間仍不斷合理化不適當之養育行為，未能展現合宜的母職意識及行為，故為維護受安置人之最佳利益，始聲請延長安置3個月。而抗告人於114年4月18通報事件調查期間，面對受安置人傷勢之說詞反覆，且相關傷勢經醫院複判結果，認定係遭長條型物品責打所致之瘀傷及碰撞傷，抗告人仍矢口否認施暴或疏忽照顧，並對受安置人有諸多的指責，於開案後亦不願配合家庭處遇，社工於114年4月至7月處遇期間多次以電話、簡訊聯繫未果，抗告人雖無法接聽社工電話，卻多次陳情社工，且相對人多次向抗告人說明提升母職之重要性，並表示欲協助家庭之需求，然抗告人仍認為係受安置人自身問題，而非自身母職需要進行調整。且在此期間，受安置人自114年6月起多次在校向老師表示平常都是自己在家，校方觀察受安置人此期間之情緒亦有異常之起伏，經社工向相關親友及社工、醫院、學校調查並核對後，評估抗告人確實有將B058獨留在家及託給不適任照顧者等情形，且抗告人於114年5月6日至14日、29日、31日、6月3日、5日、7日、21日、25日至26日、7月8日至12日、20日至24日皆未讓受安置人到校，亦顯非抗告人所稱能讓受安置人穩定就學之情況，而社工與抗告人釐清受安置人各該去向時，抗告人亦無法詳述。此外，醫院表示係建議抗告人每週需讓受安置人接受1次物理及職能課程，惟受安置人於114年5月至7月間，僅於5月8日、6月5日、7月3日、14日曾就醫，而治療師提醒抗告人需調整教養方式時，抗告人亦認為係受安置人之問題，而非自身教養議題。另除受安置人之房間外，社工於處遇期間進家訪視時仍見客廳堆滿囤積物，僅有走道可通行，可見抗告人未能提供受安置人合宜之居住環境。另在親職功能部分，抗告人與學校、醫院之會議中多次表示受安置人難以教養、需要改變者為受安置人等語，而當網絡欲與抗告人討論調整教養之方式時，抗告人皆認為自身能展現合宜之親職能力，學校、醫院及社會局應該去改變受安置人之行為，故評估抗告人難以意識到兒少照顧之需求；另抗告人在受安置人安置後開始參與親職諮商課程，然諮商過程中，抗告人多在情緒抒發，難以與諮商師討論合適之教養策略，面對教養及照顧上之議題多為外在歸因。綜上所述，評估抗告人未能展現合宜之親職功能，亦未能關注兒少之權益，為維護受安置人最佳利益，請准維持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抗告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四、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五、抗告人雖執前詞指摘原審裁定不當，並提出心理輔導簽到表為證，惟觀之臺中市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家庭處遇建議表、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受安置人照片等卷證，受安置人所受傷勢有部分不符撞傷跌擊所致傷勢，形狀反與長條型物品責打所致較符合，顯與抗告人前揭辯解有違；且受安置人身上撞擊所致之瘀傷多處，亦可見抗告人照顧受安置人確有疏忽之情；此外，抗告人曾多次獨留受安置人，受安置人身處環境亦明顯髒亂，在在均堪認抗告人迄今並未改善所提供照顧環境，親職功能亦未見提升，抗告人徒以前詞置辯，實無足採。而受安置人現年僅4歲，客觀上難認有何自我保護能力，是原審認定受安置之原因尚未消滅，為維護受安置人受照顧之權益及最佳利益，因而依前開規定裁定受安置人應自114年8月5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經核於法尚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抗告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楊萬益

　　　　　　　　　　　　　　　　　　　法　官　劉奐忱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